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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项目名称：年处理 10万吨废旧锂离子电池综合回收项目（一期）

建设单位：湖南金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扩建

建设地点：安化县经济开发区高明循环经济工业园（金鑫新材料老厂区），

地理坐标位置：东经 111°54′3.21346″，28°4′9.02936″

行业类别：C4210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

投资总额：项目估算总投资 9800万元

建设内容及规模：分两期建设，一期建设规模为年处理 5万吨废旧锂电池，

二期建设规模为年处理 5万吨废旧锂电池及湿法回收锂盐、镍钴盐等生产线，本

次评价只包含一期建设内容。

利用现有厂房（原厂房主要布置原料库、氧化车间、浸钴车间、溶解车间、

过滤车间等）进行改建，总厂房面积 13747平方米，厂房面积约为 12000m2，购

置最先进自动化检测设备、自动化组装设备、输送机、撕碎机、破碎机、风选机、

布袋除尘器、三层磁选机、粉碎机以及相关配套设备等，项目建成后实现废旧动

力电池年综合利用 40000吨、预处理 60000吨，梯次利用工艺流程：废旧锂电池

—放电—拆解—测试—模组并组—组装—测试—合格入库；预处理工艺流程：废

旧锂电池—放电—剪切（拆解）—烘干—破碎—分选—输送—粉碎—分选—筛选

—研磨—筛选—检验—成品。

我公司（湖南金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本次公众参与的实施主体。评价

单位（湖南中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是本次公众参与的配合单位。我公司负

责牵头实施公众参与、公示工程与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开展问卷调查等相关工作。

评价单位负责对项目区及周围区域环境状况进行调查，分析项目建设带来的影

响，研究并提出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将相关内容反馈在环境影响评价公开信息、

调查问卷内容以及环境影响报告书中。

2023年 10月 13日，我公司委托湖南中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年处

理 10万吨废旧锂离子电池综合回收项目（一期）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2023年

10月 17日，我公司在环评爱好者网站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评价单

位随后组织技术人员进行细致的现场调查，收集了历史、现状资料；在现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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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判断并确定了项目区的环境敏感对象，并对项目施工与运行产生的影

响进行预测、评价；根据环境影响预测，分别针对项目建设与运行产生的影响提

出了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并完善报告编制形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随后，我公司在生态环境公示网上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

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同时在环球时报进行了报纸公示以及现场公示。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等规定，由建

设单位向社会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信息。为此，湖南金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在 2023年 10月 13日委托湖南中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后的 7个工作日内，

2023年 10月 17日在环评爱好者网站进行了此项目的第一次公示。

公示的内容主要包括：

项目名称：年处理 10万吨废旧锂离子电池综合回收项目（一期）

建设单位：湖南金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扩建

建设地点：安化县经济开发区高明循环经济工业园（金鑫新材料老厂区），

地理坐标位置：东经 111°54′3.21346″，28°4′9.02936″

行业类别：C4210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

投资总额：项目估算总投资 9800 万元（环保投资 425 万元，占总投资的

4.34%）

建设内容及规模：分两期建设，一期建设规模为年处理 5万吨废旧锂电池，

二期建设规模为年处理 5万吨废旧锂电池及湿法回收锂盐、镍钴盐等生产线，本

次评价只包含一期建设内容。

利用现有厂房（原厂房主要布置原料库、氧化车间、浸钴车间、溶解车间、

过滤车间等）进行改建，总厂房面积 13747平方米，厂房面积约为 12000m2，购

置最先进自动化检测设备、自动化组装设备、输送机、撕碎机、破碎机、风选机、

布袋除尘器、三层磁选机、粉碎机以及相关配套设备等，项目建成后实现废旧动

力电池年综合利用 40000吨、预处理 60000吨，梯次利用工艺流程：废旧锂电池

—放电—拆解—测试—模组并组—组装—测试—合格入库；预处理工艺流程：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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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锂电池—放电—剪切（拆解）—烘干—破碎—分选—输送—粉碎—分选—筛选

—研磨—筛选—检验—成品。

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项目建设单位名称：湖南金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总 联系电话：18673104349

地 址：安化县经济开发区高明循环经济工业园

三、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湖南中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胡工 Email：hupeng134@126.com

电话：18907370969

地址：益阳高新区迎宾东路中南科技创新产业园 3号楼 11层

四、公众意见表

公众意见表见附件 1。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通过电子邮件、电话、

信函或者面谈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九条的

要求。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第九条要求建

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

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

）公开相应信息。因此，湖南金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2023年10月13日委托湖

南中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后的7个工作日内，2023年10月17日在环评爱好者

网 站 进 行 了 此 项 目 的 第 一 次 公 示 。 公 开 网 址 为

http://www.eiafans.com/forum.php?mod=post&action=newthread&fid=64，公示截图

见图1所示。公开载体的选取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令 第4号）第九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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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第一次网上公示截图

2.2.2 其他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仅采用网络公示的形式，未再采取其

他公示方式。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本次环评报告编制过程中，建设单位在生态环境公示网对本项目信息进行

第一次公示，公示了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

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

内容，公示发布后暂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条、十一

条要求，建设单位在网站、报纸、建设项目所在地进行了此项目的第二次公示。

公示的主要内容：

建设单位名称：湖南金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总 联系电话：1867310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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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安化县经济开发区高明循环经济工业园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湖南中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胡工 Email：hupeng134@126.com

电话：18907370969

征求意见稿公示网址链接：

https://www.weiyun.com/disk/folder/fd2daa15d000acf7eee032ceaf2f3fd2

本次为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一次报纸公示。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见附件 2。

（附件 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填写纸质版公众意见表邮寄至建设单位；

填写电子版公众意见表发电子邮件至环评单位邮箱。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公示时间和公示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条、十一条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条规定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应对征求意见稿及其它相关信息进行

公示。第十一条规定公开的信息的方式之一是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

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因此建设单位在生态环境公示网进行了此项目的第二

次网上公示，公示截图见图 2所示。因此，公开载体的选取是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一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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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第二次网上公示截图

3.2.2 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一条规定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信息的方式除了网络平台公开，还需

同时进行报纸公示。因此，建设单位于在环球时报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进行了报纸公示，公示截图见图 3所示。报纸公示载体的选取是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一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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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截图

3.2.3 现场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一条规定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信息的方式除了网络平台公开，还需

同时进行现场公示。因此，建设单位于在金鑫新材料厂区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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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征求意见稿进行了现场公示，公示照片见图 4所示。报纸公示载体的选取是符

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十一条的规定。

图 4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现场公示照片

3.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环评报告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在生态

环境公示网、环球时报、项目现场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进行

第二次公示，公示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查阅纸质报告

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

表的方式和途径等内容，公示发布后暂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开情况仅采用网络公示、报纸

公示的形式，未再采取其他公示方式。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根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和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收集到的公众

参与信息，公示发布后暂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建设单位在施工及工程运营过

程中将充分考虑公众的要求和建议，认真落实污染防治措施，加强施工期和生产

营运期的环境管理工作，制定严格的环境管理制度，做到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兼

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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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内容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于建设单位（湖南金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的要

求，在年处理 10 万吨废旧锂离子电池综合回收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

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

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

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年处理 10万吨废旧锂离子电池综合回收项目(一

期)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

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

切后果由湖南金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湖南金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承诺时间：2024年 12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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